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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19602.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制止违规建设电站不力并酿成重大事故

的通报（国办发〔2006〕5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04年以来，国务院多

次要求各地区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坚决制止电站项目无序建

设。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

策和规定，在制止违规建设电站方面工作不力，违规建设的

丰镇市新丰电厂发生重大施工伤亡事故。为保证中央方针政

策和宏观调控措施得到落实，增强宏观政策的公信力和执行

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有关情况

通报如下： 一、经调查，内蒙古自治区违规建设电站情况十

分严重，其规模高达860万千瓦。新丰电厂属于内蒙古自治区

有关部门越权审批，有关企业违规突击抢建的项目之一。内

蒙古自治区违规建设的有关电站项目被国家有关部门责令停

止建设后，自治区人民政府没有按国家要求认真组织清理，

有效加以制止，致使一些违规电站项目顶风抢建、边建边报

、仓促施工，最终酿成2005年7月8日新丰电厂6死8伤的重大

施工伤亡事故。同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执行国家电力

体制改革方案有偏差，允许专营电网的内蒙古电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建设新的电站项目，形成新的厂网不分。 二、

新丰电厂违规建设并发生重大伤亡责任事故，是一起典型的

漠视法纪、顶风违规并造成严重后果、影响极坏的事件。目



前事故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已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触犯法

律的已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国务院同时责成对项目违规建

设负有领导责任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杨晶，副主席

岳福洪、赵双连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 三、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没有认真领会和严格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电力

体制改革规定，未从全局高度认识电站盲目布局、无序建设

的危害性，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全局性、重要性和严肃性缺乏

深刻认识，按程序办事的意识不强，这是内蒙古自治区违规

建设电站总量较大、无序建设得不到有效制止的重要原因。

为严肃政纪，现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所

有违规电站项目一律停止建设，认真进行整顿。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要以此为鉴，提高认识，切实整改。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